
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

115 學年教師申請調整任教部別意願書 

姓 名  

現 任 職 稱 

□教師兼行政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教師兼導師（        部     年    班） 

□科任教師 

現任（聘書） 

學部別 □國中部    □高職部 

擬 申 請 調 整 

任 教 學 部 別 

 

□自願申請調至國中部任教 

□自願申請調至高職部任教 

 

重新核發新聘書，申請人須具備改聘後任教部別教師證書 

申 請 人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 

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校內教師擬申請調整任教學部別者，請於 115 年 5 月 25 日前將意願書送達至人

事室，逾期不候。 

二、本案將視各學部教師申請之意願情形，列入議案提送教評會討論後再行辦理。 


